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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

———兼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之经典性

卢云峰

提要：杨庆堃所著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经典
之作，但学界对其核心概念“混合宗教”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独立宗教”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存在诸多误解。 这组概念脱胎于瓦哈的“合一性宗教”
（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专一性宗教”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在其中文著作《中国
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中，杨庆堃把“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混合宗教”，把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独立宗教”。 然而，这一译法几乎被中文学界所
忽略；与此同时，学界对“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的中文译法不下十余种，而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则被统一译为“制度性宗教”。 从杨氏本意来看，这或
许是一种误译，许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 在杨氏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与独立
宗教之间不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差异，也不是“有组织”和“无组织”
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 在厘清诸多误解的同时，本文也试图
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经典性进行解读。 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社
会中的宗教》的分析方法、核心概念乃至分析范围都沿用了瓦哈的研究。 它
或许是一本上乘的经验研究之作，却很难说是一本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理论
之作；其经典性并非奠基于其理论创新，而是对后续中国宗教研究的巨大
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独立宗教　 混合宗教　 杨庆堃

一、引言：“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译法之争

１９６１ 年，杨庆堃出版英文著作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 Ｙａｎｇ，
１９６１）。 他或许未曾料到，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
经》”（欧大年，２００７：１５）。 他或许更没有料到，这本书的经典性居然是

建立在对其核心概念的诸多歧解甚至误解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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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分歧在于如何翻译“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这个问题让学者们

费尽思量：李亦园（１９９８）将“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普化宗教”，欧大年

把它译为“散开性宗教”（魏乐博等，２０１０），瞿海源教授认为“扩散性宗

教”更为妥当（魏乐博等，２０１０），周越（范丽珠等，２０１３）认为“渗透型宗

教”甚至“寄生型宗教”更为合适，而更为常见的一种译法是“弥散性宗

教”（孙尚扬，２００３）。 在此概念的翻译上用力最深者当属《中国社会中

的宗教》一书的中文版译者范丽珠教授。 在综合考虑了各种译法之

后，她最初将“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分散性宗教”。 中文版出版之后，
更多的讨论涌现出来，其中陈纳认为“ｄｉｆｆｕｓｅｄ”作为一个形容词描述的

是“像雾一样”的弥漫性存在的状态；以英文为母语的魏乐博也有类似

的认识；受此影响，范丽珠在最新中文版中用“弥漫性宗教”来翻译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魏乐博等，２０１０）。
上述这些学者中英文俱佳，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耕耘多年而且卓

然有成。 他们主要从英文语意的角度来探讨“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内涵

以及相应的翻译，这些讨论无疑是有益的。 但是，如魏乐博（魏乐博

等，２０１０）所言，英文“ｄｉｆｆｕｓｅｄ”一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杨庆堃

到底是以何种意义使用该词难以琢磨。 魏乐博的讨论提醒我们要回到

杨氏的本意，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事实上，杨庆堃对这两个概念的确有

自己的译法。 在一篇中文文章中，杨庆堃（１９７６）把“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译为“混合宗教”。 在其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刘创楚、
杨庆堃，２００１）一书中，杨氏更是明确地把“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混合

宗教”，把“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独立宗教”。 令人不解的是，杨氏

的翻译很少被学者们提及，遑论辨析。 我以为，即使杨氏的翻译不够确

切，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讨论。 鉴于此，本文试图回归杨氏本

意，拾遗补阙，澄清一些误解。 同时，我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这两

个概念的缘起及影响。 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之经典

性或许有所裨益。

二、独立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混合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杨庆堃的翻译

１９６８ 年，杨庆堃到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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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 一群有心的学生将其讲义和课程内容记录下来，由黄裕铿

总其所成，形成初稿。 经由金耀基教授批校之后，初稿交给这门课程的

助教刘创楚。 刘氏对初稿进行了编撰整理，保留了杨庆堃有关社会组

织、社会制度和社区的论述，同时补充了有关社会分层、社会运动和社

会变迁的内容，最终于 １９８９ 年以刘创楚和杨庆堃两人合著的形式出版

了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 该书于 ２００１ 年再版。 因为

此书对宗教的论述恰好在社会制度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其中文表

述来自杨庆堃而非刘创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

变》一书中对宗教制度的论述可以视为杨氏自己对《中国社会中的宗

教》所做的一个导读。 在“宗教制度”部分，他们是这样定义“独立宗

教”和“混合宗教”的：

宗教可以分成两大类：独立宗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混合

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独立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佛教有三个条件：第一，它的概念

和理论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制度之上；第二，它有独立的组织。
它有教会、教堂。 它有主教、司仪、僧侣，不是其他制度的一部分。
第三，它的成员也是独立的。 做礼拜的时候，他从属于一个宗教集

团，不再是其他团体的一分子。 此时，宗教的成员超然于一切世俗

制度之外。
混合宗教则不同。 中国宗教的崇拜主要依附于世俗制度之

中。 在家中拜土地、灶祭祖，乃依附著家庭制度；在外拜华佗，是依

附医疗制度；拜鲁班，是职业制度……。 这一类崇拜，本身没有独

立的理论、组织、成员，而依附世俗社会结构上面，成为世俗结构的

一部分。 所以，中国社会差不多每一部门的社会生活，都带有宗教

的气味。 中国社会，似乎满眼都是鬼神。 一村一镇，进去必可见到

庙宇庵堂。 中国人用很大的力气去崇拜，这是事实。 （刘创楚、杨
庆堃，２００１：７５ － ７６）

杨庆堃使用的是“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这一组译法。 对照《中
国社会：从不变到不变》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以及杨庆堃（Ｙａｎｇ，
１９５７）早期的一篇题为《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的文

章，我们就会发现这组概念的缘起及变迁。 后文我们将详述，瓦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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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一性宗教”（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专一性宗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两种宗教类型，而杨庆堃在 １９５７ 年的文章中将它们改造为“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Ｙａｎｇ，１９５７： ２８１）。 １９７６ 年，此文的中

文版在台湾地区刊出，这两个概念被译为“混合宗教”和“特化宗教”，
按照译者段昌国在译序中所说，这一翻译是与作者进行多次沟通后的

结果（杨庆堃，１９７６）。 １９６１ 年，杨庆堃出版《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英文

版，他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替换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８９ 年，
《中国社会：从不变到不变》面世，杨氏还是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
为“独立宗教”，将“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混合宗教”。 这意味着杨庆

堃在两篇他审校过的中文著作中都把“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为“混合

宗教”，这一译法应该符合其本意。
有关“独立宗教”的译法，杨氏在《中国社会：从不变到不变》一书

中尤其强调了其“独立性”而非“制度性”；然而英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带有

显而易见的“制度”意味，以前学界也确实一直把它译为“制度性宗

教”，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 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误译，也是导致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译法之争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把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成“制度性宗教”，那么无论是把“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成

“弥漫性宗教”还是“弥散性宗教”都有些不妥，因为“制度性”与“弥漫

性”在逻辑上并不互斥。 一对概念不互斥时，其相应的结论也肯定会

纠缠不清。 如果我们采用杨庆堃自己所译的“独立宗教”和“混合宗

教”，那么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就是互斥的，与这两个概念相关的结论

也是明晰的。 在杨庆堃的概念体系中，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之间并不

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区别，也不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的区

别，更不是“聚”与“散”的区别，而是“独立”与“混合”的区别。 确切地

说，是“独立于世俗制度之外”还是“混合于世俗制度之中”的区别，是
成员的宗教身份“独立于其世俗身份”还是“混同于世俗身份”的区别。
厘清了这一点，我们发现很多对杨庆堃的批评乃是出于对概念的误解。

三、学界对“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的两种误解

欧大年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２００７）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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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民间信仰公众性的研究，我意识到杨庆堃提出的“分

散性”和“制度性”宗教的概念存在可商榷之处。 杨氏认为“制度

性”宗教意指与国家、寺院的僧侣、道观的道士以及民间宗教教派

相关的仪式与信仰。 问题在于他的“分散性”宗教的提法，“分散

性”意味着缺少组织结构。 实际上，寺院和民间社区的祭祀仪式

都是与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相关的，根据

家庭和寺院的传统，他们精心地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种活动。 因

此，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是被深深地制度化的，并
且不断地延续着。 他们不是个别的、分散的现象，而是制度化的。
因此我们不能以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

活动。 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应当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分

类为基础的，而不应该受来自于其他什么地方门户之见的限制。
（欧大年，２００７：１６）

这段话浓缩了欧先生乃至学界对杨庆堃著作的两种误解：第一，独
立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是“制度性”的宗教，而混合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则是非制度性的宗教。 第二，独立宗教是有组织的宗教，而混

合宗教则是无组织的宗教。 且让我们来一一辨析。

（一）混合宗教的制度性

前文说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直被译为“制度性宗教”，因而

与之对应的“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被默认为是“非制度性的”，进而产生了

以“制度”为中心的对这组概念的质疑。 例如欧大年就认为，对于所谓

“分散性”宗教的提法，“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是被深

深地制度化的，并且不断地延续着。 他们不是个别的，分散的现象，而
是制度化的”（欧大年，２００７：１６）。 言下之意，“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把民间

宗教贬低为非制度性的宗教。 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读。 杨庆堃之所以提

出“混合宗教”的概念，就是为了论述那些被污名化为“迷信”的民间信

仰其实是制度性的。 在杨氏看来，混合宗教是中国宗教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不仅是制度性的，而且在功能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独立宗

教。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混合宗教”与“制度宗教”
的提出过程。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导论部分，杨庆堃先描绘了这样一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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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方面，坐在书斋里的学者认为“中国无宗教”；另一方面，“当我们

环顾四周，庙堂、幡塔、寺庵处处都是。 我们能视而不见吗？ 我们能说

这些不是宗教吗？ 我们能指为迷信而不加考虑吗？ 不能的！ 中国有宗

教，只是中国宗教的形式和西方有分别而已” （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
７５）。 这连续的三个问号和一个叹号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我们可以

想象杨氏在讲台上对“中国无宗教论”的不满情绪。 那么，究竟是什么

原因导致宗教在中国社会中面目模糊，以至于让人认为中国无宗教呢？
杨庆堃是这样解释的：

在中国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下缺乏一个拥有正式组织体系且结

构性位置卓越的宗教，故而人们通常把众多的民间信仰活动视为

无组织的，而且这些信仰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和道德秩序也是无足

轻重的。 即使是非常重视宗教的韦伯，也认为中国人所信仰的不

过是“功能性神祗的大杂烩”。 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督

教世界的模式为参照物，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现象的结果；在
西方社会的组织架构中，基督教有着正式的组织体系 （ 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并 占 据 着 重 要 的 结 构 性 位 置 （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０）

这段话与前文所引用的欧大年的商榷之语何其相似！ 他们都认为

以基督教的模式来反观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会忽略民间信仰的组织

性和重要性。 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基督教中心主义宗教观所带来的

偏见呢？ 杨庆堃的做法有二：一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宗

教的组织特征，尤其是宗教的结构性位置和社会功能；二是参照瓦哈所

提出的宗教类型学，区分出中国社会中两种形式的宗教：“混合宗教”
与“独立宗教”。

在杨氏看来，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既拥有独立的“正式组织”，
同时也据有“重要的结构性地位”，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倘
失去此制度则社会秩序会发生动乱” （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３７）。 传

统中国社会则有所不同，佛道教和教派虽然拥有独立的组织，但它们所

处的结构性地位非常低下，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５）；混合宗教虽然缺少独立的组织体系而经常被书斋

里的学者所忽略，但“它作为一种基础性支持力量，对维系世俗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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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５），混合宗教“维系着社会

制度的稳定”（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６）。 与基督教兼具独立的“正式组织”和
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的独立宗教虽有自己的组

织，但缺少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混合宗教占据着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位

置，但又缺少独立的组织。 如此一来，当我们简单地以基督教为模板来

理解中国宗教时，或许会观察到独立宗教，但同时也会屏蔽混合宗教。
一旦我们放弃简单的类比，把观察的视角切换到结构功能主义，考察宗

教的结构性位置，并分析其社会功能时，混合宗教的概念就会变得明晰

起来。
“混合宗教”概念的提出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宗教制度之于

中国社会的功能与意义。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杨庆堃对

制度的理解。 在他看来，“社会学名词中能具有东西方都合者，只有社

会制度这个名词———它是有限制之度样，是一系统的章程和指标，但要

履行此系列之指标，便要有组织，组织乃由一群人结合起来，去执行这

系列的指标，所以组织可说是制度中必要的一个必要的成分” （刘创

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７５）。 一个社会中存在多种制度，比如家族制度、政
治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制度。 这些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

个“制度系统”。 在这个制度系统中，“有些制度是首要的、领导的，而
有些是次要的”。 家族制度是传统中国的首要制度，宗教制度则是中

世纪欧洲的首要制度。 不过，“目前的西方社会，宗教已成为一个次要

制度”（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３７）。
在传统中国，“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是混合在一起的”（刘创楚、杨

庆堃，２００１：７７）。 一方面，宗教制度与家族制度混合在一起。 在传统

中国，“家庭也是一个重要的宗教组织———家庭的祭祖活动几乎是全

国一致的宗教，此种活动对于宗族的团结和社会道德的维持是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５９）。 另一方面，宗教制度也与政

治制度混合在一起。 在地方上，政治与“道德上的神明如关帝、岳王等

密切相关”（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７７）。 如果一个人因其仁义之行而

成为道德与公义的楷模，人们就会为他立祠祭拜。 另外，地方社会的治

理也与“祀神”密不可分。
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基本上是以混合宗教的形式来实现

的。 首先，混合宗教“赋予各种社会制度以神圣的特征”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
２９８）。 在中世纪的欧洲，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基督教。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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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各种社会制度赋予合法性的并不是拥有正式组织的独立宗教，而
是混合宗教。 比如，祖先祭拜合法化了家族制度，“祖先崇拜使家族的

生物现象升华为文化现象，使血浓于水的概念深刻地打动人心，结果家

族不再是空言，而是生动的社会实体，是神圣的、共识的社会结构”（刘
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７６）。 又比如，“天命论”为帝国的政治秩序提供了

合法性的解释，“天命是中国政治的神道论” （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
７７）。 其次，混合宗教的仪式及鬼神观念让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充满了

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感，而这些敬畏感有助于“稳定和强化各种社会制

度”（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８）。 最后，“混合宗教有力地支持着现存制度赖以

存在的价值和传统”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８）。 混合宗教崇尚古代和坚守传

统，这与独立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独立宗教经常试图通过打破

传统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佛教强调出家修行。 从这个角

度来看，“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或
许要部分地归功于混合宗教在中国各主要社会制度中的广泛发展”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９）。

关于混合宗教的制度性，杨庆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或者完全忽视了中国社会制度的

宗教性维度，把混合宗教当作迷信而不屑一顾，或者给它以其它的

标签来避免使用宗教这个词。 在我们的分析中，制度性的和社区

生活的宗教形态是以混合宗教的结构形式表现出来的。 （Ｙａｎｇ，
１９６１：２９６）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杨氏眼中的“混合宗教”是制度性的。
这一概念所指涉的信仰活动，以前的学者或者完全无视，或者斥之为迷

信，反正不被认为是宗教。 当杨氏用“混合宗教”来概括这些看似杂乱

无章的信仰活动时，其结构性位置和社会功能也就变得清晰起来。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庆堃强调“中国有宗教，只是中国宗教的形式和西

方有分别而已”（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３７）。
杨庆堃笔下的混合宗教是制度性的，但是后续的很多学者习惯性

地将其视为“非制度性的宗教”，而且这种看似误读的解读最后启发了

若干对学界乃至政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 其中之一就是 ２００３ 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所作的《关于福建省民间信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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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调研报告》。 这篇报告首先运用了杨庆堃的分析框架，区分了“制
度性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扩散性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然
后把民间信仰归于扩散性宗教。 同时，按照报告撰写人之一陈进国的

说法，这个报告“首次强调从‘大宗教观’的视野来观察民间信仰问题，
将之定位为‘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 （陈进国，２０１０：１７０）。 这个报告

影响很大。 在政策方面，受此报告影响，民间信仰被纳入国家宗教事务

管理局的管理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正名。 在学术方面，报告运用了

宗教生态论的思路来分析宗教关系。 之后，学界有关“宗教生态论”的
讨论日渐繁荣。 尽管宗教生态论的理论来源颇为复杂，但杨著经常被

提及，并成为宗教生态论者用来构造中层理论的重要概念工具。 比如

孙砚菲（２０１４）在《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一
文中，以“制度性宗教”与“非制度性宗教”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回答

了基督教为何在有些国家发展迅猛，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徘徊于边缘；与
此立意相近的英文论文则刊发于《美国社会学评论》 （Ｓｕｎ，２０１７）。 从

杨氏本意来讲，把混合宗教视为“非制度性宗教”或许是个误解；但从

实际效果来看，用“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概念来理解中国宗教最终引

发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和政策实践，这或许是杨庆堃始料未及

的，但却是极有价值的。

（二）混合宗教的组织性

欧大年先生把有无组织作为区别“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的关

键要素，认为杨庆堃把混合宗教视为无组织的宗教。 这也是一个误解。
在杨庆堃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不是无组织的，独立宗教也不见得都是有

组织的。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导论部分，杨庆堃写道：

如果运用结构功能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那么我们可以从

结构差异上分辨出两种形式的宗教。 一种是独立宗教，它有自己

的神学、仪式和组织，独立于其他世俗的社会制度。 它自成一套

社会制度，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性系统。 另一种是混合宗教，
其神学、仪式和组织与世俗制度的概念与结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其

他方面密切地混合在一起。 混合宗教的信仰与仪式发展出它们

自己的组织系统，并成为组织化社会模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混合形式之中，宗教以组织化的方式发挥其渗透性的功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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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此看来，在中国，正式地组织

起来的宗教（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弱小并不意味着在中国

文化中宗教缺少结构性的重要地位或者结构性的系统。 （Ｙａ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

上述引文表明，杨庆堃并不认为混合宗教缺少组织。 相反，由于混

合宗教广泛地渗透到其他世俗制度之中，因此发展出多样化的组织形

式。 比如，“祖先崇拜，作为家庭宗教生活的首要方面，其神学体系、祭
拜象征与实践，以及组织完全与家庭混合在一起。 就组织而言，家庭宗

教如同家庭本身一样强大”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６）。 又比如，在商业行会

中，对行业神的祭拜是行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部分，“宗教被神学性地、
仪式化地和组织化地混合进世俗团体中”（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７）。 再比如，
社区组织与社区宗教组织混合在一起，在村社的祭拜活动中，“社区的

领袖们担任神职人员，社区的所有人口都是其会众” （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
２９７）。 这也基本印证了欧大年所观察到的“寺院和民间社区的祭祀仪

式都是与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相关的，根据家

庭和寺院的传统，他们精心地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种活动”（欧大年，
２００７：１６）。 还比如，在帝国层面，宗教与世俗的官僚体系密不可分，
“皇帝及其大小官僚充当帝国之伦理—政治祭拜仪式的祭司，而且理

论上帝国的全体人民都是其会众”（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９８）。 一言蔽之，混合

宗教是有组织的，只不过其组织体系往往与其他世俗制度的组织结合

在一起，难以割裂。
“独立宗教”也不等同于有组织的宗教。 杨庆堃曾专辟一节来讨

论“独立宗教的多样性与主要功能”。 他写道：

如前所述，独立宗教在传统中国以三种形式存在。 第一种形

式是古老原始宗教的遗留部分，其承载者主要是一些专业人士，如
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巫师以及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的隶属于原始

宗教传统的术士们。 这一群体是原始宗教之理论知识及法术技艺

的当世传承者，其成员将其宗教实践视为一种生意或职业，因此他

们所扮演的宗教角色独立于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成员的身份。 独

立宗教的第二种形式是几大救赎性的宗教，它们已经获得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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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并能公开存在；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佛教和道教。① 独立宗

教的第三种形式就是综摄性（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的宗教团体，②或者说教

派，它们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压制，被迫以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存

在。 救赎性宗教和教派都各自发展出了独立于世俗社会制度之结

构与功能的神学理论、崇拜仪式与组织体系。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３０１）

在三种形式的“独立宗教”中，杨庆堃明确指出只有第二种（救赎

性宗教）和第三种（教派）属于有组织的，第一种形式的独立宗教，也就

是巫筮职业者（如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巫婆神汉等）并没有组织。 作

为中国传统宗教的传承者，这些人的宗教活动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但他们主要是把这些活动当作买卖来做。 “在从事其生意时，
这些巫筮职业者主要以个人身份而非某个有组织的团体成员的身份出

现”（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３０５）。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杨庆堃曾用整

整一段来剖析这些巫筮职业者的无组织性，实录如下：

传统的巫筮职业者缺少组织体系、数量少且在社会上普遍地

被歧视，还经常被人们狐疑为职业骗子和说谎者；这样一来他们在

现代中国社会制度中的结构性地位就很低下。 在西方科学的影响

下，他们的结构性地位愈加低下，因为科学否定了他们这个行业所

经营的神通的存在。 巫筮职业者缺少有组织的信众或追随者，这
使得其结构性弱势变得雪上加霜。 人们会出于各种私人目的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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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审稿人指出，佛教和道教在传统中国的独立性也值得质疑，它们同样与各种世俗制度

混合在一起。 的确如此，在政主教从的格局下，佛道教的独立性确实大打折扣。 但是相

对而言，佛道教有独立的神职人员，对成员有明确的资格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杨氏把

佛教和道教列为独立宗教也算是合理的。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杨庆堃，２００７）中文版中，“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被译为“混合型的”。 这是

值得商榷的。 台湾学者丁仁杰（２００４）把它译为“综摄性的”，本文采用了这一译法。 综

摄主义（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ｉｓｍ）在宗教社会学中主要用来描述宗教团体在教义和神学上的融合倾

向，与此相对应的是“排他主义”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ｓｍ）。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教派往往是通

过排他来确立自己的边界；而中国的教派往往是通过综摄更多的教义来显示自己的完备

性，也就是“三教合一”乃至“万教合一”之类主张所体现出来的融合倾向。 在西方，
“ｓｙｎｒｅｔｉｃ ｓｅｃｔｓ”可能是一个有语病的概念，因为教派天然是排他性的；而在中国，这个两

个词放在一起用没问题，因为中国的综摄主义和教派主义可以是结合在一起的（Ｂｅｒｌｉｎｇ，
１９８０：１ － １３）。 至于杨庆堃所讲的“混合宗教”显然与“综摄性教派”完全不同，前者强调

宗教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混合；后者只是强调中国传统教派在教义上的融合，综摄性教派

具有独立的结构性地位和组织，属于独立宗教。



钱雇请巫筮从业者排忧解难，但他们之间主要是单纯的商业关系。
从巫筮从业者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帮助之后，顾客就会离开，他们彼

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义务性的关系。 或许某位顾客会因

为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而再次光顾这个被认为很准的算命先生或江

湖术士，后者也会因此而发展出一个客户群，但这些客户并不构成

一个类似于基督教堂会（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的组织，也与佛教和道教的

居士组织完全不同。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３０６）

很显然，有无组织并非界定“独立宗教”的关键要素。 巫筮职业者

属于独立宗教，但他们并不具备组织。 在其早期研究中，杨氏明确地指

出了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在组织特征方面的差异。 在他看来，佛教和

道教虽然拥有独立的神职人员，但“缺少组织起来的平信徒” （Ｙａｎｇ，
１９５７：２８１）；混合宗教虽然缺少独立的神职人员，但拥有“组织起来的

信众和祭祀团体” （Ｙａｎｇ，１９５７：２８３）。 比如，“祖先崇拜的祭祀团体是

主持祭祀的家族长辈，其组织的会众是家族或家庭成员”（Ｙａｎｇ，１９５７：
２８３）。 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宗教的组织性还强于独立宗教。 欧大年

批评杨氏把混合宗教视为无组织的宗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
在《世界宗教文化》于 ２０１３ 年组织的那次有关杨庆堃宗教研究的

笔谈中，陈进国（范丽珠等，２０１３：３５）也明确地指出了混合宗教是有组

织的。 就我阅读经验所及，他对混合宗教之组织性的分析是最为深刻

的；但他却认为制度性宗教是“形式上有组织的”，而弥散性宗教是“实
质上有组织的”。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文版

第一版中，陈进国所引用的“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被译为“形式上

有组织的宗教”。 译者显然认为这一翻译有误，所以在第二版中文版

中将其重新翻译为“有正式组织性的宗教”。 本文把它译为“被正式组

织起来的宗教”。 无论如何，陈进国根据第一版的翻译引申出“形式上

有组织的”和“实质上有组织的”的分析与杨庆堃的原意并不相符。 杨

庆堃笔下，“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之间在组织上的

差异并非“实质”和“形式”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 也

就是说，混合宗教的组织混合于其他社会团体之中，而独立宗教的组织

（如果有的话）则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之外。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沿用

杨庆堃自己的翻译，那么很多误解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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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理想型”的“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
缘起及影响

欧大年曾阐述他为什么不同意用“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来描述中

国的宗教传统，因为他认为“ｄｉｆｆｕｓｅｄ”一词在英文中“暗示了松散、无组

织、无结构、含有劣等的意味” （转引自金耀基、范丽珠，２００７：１２）。 这

个评论让人们感到困惑：“到底是杨氏的英文没有达到理解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一

词微妙之意的地步，还是欧大年对中文‘分散’的理解仍然纠缠于英文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而自生烦恼？”（金耀基、范丽珠，２００７）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自序中，杨庆堃对这个问题其实有所交

代。 他明确表示“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乃是受到帕森斯对“ｄｉｆｆｕｓｅｎｅｓｓ”
论述的影响。 在分析“ｄｉｆｆｕｓｅｎｅｓｓ”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这对模式变量时，以
英文为母语的帕森斯频繁使用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一词。 退一步说，即使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确实含有“劣等”的意思，也不妨碍杨庆堃在“理想型”（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的意义上使用“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 理想型是学者建构出来的

概念，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但不等同于经验事实；理想型的作用不在

于描述，而在于分析，因此不可能也不必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完全与

之吻合的经验现象。 “理想类型的构造越是严格、明确，在此意义上越

是异于世界，便越能有效地完成其使命，无论是在术语上和分类上，还
是在启发方式上都如此”（韦伯，１９９７：５２ － ５３）。

在构造理想型的过程中，学者有时会重新定义一些日常用语，将其

改造为一个学术概念，宗教社会学领域不乏这样的案例。 比如，德国学

者特洛尔齐将原本是日常用语的“教派” （ｓｅｃｔ）和“教会” （Ｃｈｕｒｃｈ）进
行了重新定义，用“教派”一词指称排他性的自愿加入的组织，用教会

来指那些“接受世俗秩序”的宗教团体（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１９３１）。 在另外一些

学者的分析体系里，“教派”和“教会”又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斯塔克把

与外部社会关系紧张的宗教团体称为“教派”，把与外部社会关系和谐

的宗教团体称为“教会”（Ｓｔａｒｋ ＆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出于分析的需要，
学者可以重新定义概念，所以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教派”和“教会”不
仅与其作为日常用语的意涵大相径庭，而且在每个学者那里都有不同

的含义。 还有一个例子，“ｃｕｌｔ”一词在英文中原本带有非常负面的意

味，类似中文的“邪教”。 但是斯塔克等人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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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那些通过提出新的神学体系而另立门户的，不从属于任何传统宗教

的宗教团体，也就是新兴宗教（Ｓｔａｒｋ ＆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以英文为母

语的斯塔克当然知道“ｃｕｌｔ”的负面意涵，但这并不妨碍他将其改造为

一个用于分析的理想型概念。 同样，即使“ｄｉｆｆｕｓｅｄ”一词在英文中含有

“劣等”的意思，但经过杨庆堃的重新定义之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分析

性的“理想型”概念，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纠结于其原有含义。
“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就是两个理想型概念，它们是分析性而

非描述性的。 既然是理想型，我们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能够完全

对应的经验现象。 另外，作为一组分析性概念，“混合宗教”和“独立宗

教”所指涉的经验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宗教

现象。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瓦哈的研究（Ｗａｃｈ，１９４４）。
杨庆堃从不讳言“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这组概念缘起于瓦哈

的宗教类型学。 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瓦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宗

教：“合一于‘自然团体’ （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的宗教团体”
和“专一性的宗教组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因为这两

个概念实在太长，所以在有些地方，瓦哈把前者简称为“合一性的”或
者“自然的”，把后者简称为“专一性的”（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３８０）。 出于表述

方便，我把它们简称为“合一性宗教”和“专一性宗教”。
合一性宗教首先是“建立在自然联系的基础之上” （Ｗａｃｈ，１９４４：

１０７），但“同时兼具自然的和宗教的属性” （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５７）。 在具体

类型上，瓦哈认为合一性宗教存在于三类自然团体中：亲属团体（家庭

宗教、家族宗教）、泛亲属团体（地域宗教、种族宗教、民族宗教）和类同

团体（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宗教） （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５７）。 顺便提一下，瓦哈

也频繁地使用原本带有负面意义的“ｃｕｌｔ”一词，而且该词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可以互换，比如家庭宗教 （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ｓ） 有时候又被表述为 “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６３）。 合一性宗教团体的成员资格是先赋的，人
们一生下来就属于这个团体；同时也是混合的，宗教身份与其自然身份

合一。 在这些宗教团体中，“宗教纽带与自然纽带交织在一起。 这种

结合看起来如此完满，以至于社会因素和宗教因素仿佛形成一个近乎

完美的混合”（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１０７）。
专一性宗教是指基于宗教体验而形成的宗教团体，联结成员的纽

带并非先天的（如血缘或地缘），而是灵性的。 作为“自愿性”组织，这
类宗教组织的成员资格是自致而非先赋的（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５５），成员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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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泾渭分明。 共同的宗教体验“将其成员紧密地联合起来并形

成亲密的整体，但同时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 （Ｗａｃｈ，１９４４：
１１１）。 专一性的宗教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秘密社团、神秘社团和创生

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儒教、道教）等。
初读《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我一直有个困惑：巫筮职业者在组

织特征、教义及仪式方面与佛道教和教派实在差异太大，为何杨庆堃要

把这三种形式的宗教放在一起，统称为“独立宗教”呢？ 阅读过瓦哈的

著作后，这一困惑才算得到解答：原来杨先生是受到瓦哈的影响。 瓦哈

把秘密社团视为专门性宗教组织的第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相对尚未

充分发育的形式” （Ｗａｃｈ， １９４４：１１５）。 它可以被视为原始宗教的遗

存，“我们可以在很多原始社会发现秘密社团”（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１１２）。 之

所以被称为“秘密”，是因为这类组织的成员掌握一些秘不外传的宗教

或巫术技艺，外人包括学者都难以窥其真相。 这些技艺或仪式被认为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可以让“谷畜丰盛、祛病消灾、预卜吉凶乃至

长生不老”（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１１５）。 之所以把它们归类为“专一性宗教”，
是因为其“成员资格是基于人的选择和神的选择，而非如自然团体那

样，其成员资格是理所当然获得的”（Ｗａｃｈ，１９４４：１１６）。
杨庆堃把传统中国的巫筮职业者当作独立宗教的第一种形式，显

然是沿袭了瓦哈的思路。 瓦哈把秘密社团视为原始宗教的遗存，杨氏

也把这些术士视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遗存；瓦哈从成员资格是否独立入

手来定义专一性宗教，杨庆堃也遵循同一原则：因为巫筮职业者“所扮

演的宗教角色独立于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成员的身份” （Ｙａｎｇ，１９６１：
３０１），所以被视为“独立宗教”的第一种形式。

当然，瓦哈对杨氏的影响不限于对巫筮职业者的处理。 如前文所

述，“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这两个概念明显脱胎于

瓦哈的 “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和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在使用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之前，杨庆堃还曾经用过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Ｙａｎｇ，
１９５７）。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一 词 几 乎 就 是 沿 用 了 瓦 哈 所 用 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 不过，在随后的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宗

教》一书中，杨庆堃放弃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改用“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但这两个词所指的范畴是一致的，强调的是成员的宗教身份

是否独立于其他世俗身份。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也应该被译为“独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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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瓦哈的《宗教社会学》和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

教》对照起来阅读，可以清楚地发现“混合宗教”所论及的经验现象其

实就是瓦哈所说的“合一性宗教”；而且瓦哈讨论了更多形式的合一性

宗教，包括“种族宗教”和“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宗教”（Ｗａｃｈ， １９４４：９２ －
１０６）。 独立宗教与专一性宗教所指的范畴也基本重叠。 瓦哈的另外

两组概念：传统型宗教和创生型宗教、公立宗教和私立宗教，也启发了

杨氏对公众性宗教 （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和自愿性宗教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以及官方信仰（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ｓ）和民间信仰（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ｓ）的区

分。 也就是说，杨著的三组核心概念（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公众性宗

教和自愿性宗教、官方信仰和民间信仰）都深受瓦哈的影响（卢云峰、
吴越，２０１８）。

除了概念框架，瓦哈的研究方法也对杨庆堃产生了影响。 瓦哈认

为，宗教社会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分析宗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宗教之于

社会整合的作用。 因为这些功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我们应当把它们

置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加以考察（Ｗａｃｈ， １９４４：３４ － ３６）。 在研究方法

上，杨庆堃也与瓦哈一样，主要进行功能分析。 如《中国社会中的宗

教》一书的副标题所示，此书是有关“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

素之研究”。 相较而言，瓦哈用来支撑其论述的经验材料更加丰富，包
括古希腊、古罗马、中国、日本等；而杨氏则是聚焦于中国的宗教现象。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的经典性到底

体现在哪里。 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看，此书的理论创新性并不是很

强。 就我阅读所及，无论是核心概念的原创性和理论深度，还是概念所

论及的经验现象的广度，杨氏都没有超过瓦哈；杨氏分析中国宗教的方

法也基本沿袭了瓦哈的做法。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分析

方法、核心概念、分析思路乃至分析范围都沿用了瓦哈的研究，甚至可

以说是用瓦哈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卢云峰、吴越，２０１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或许是一本很高明的经验研究

之作，但似乎称不上是一本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理论之作。
我们该如何理解杨著的经典性呢？ 本文以为，杨著之所以经典，并

非因其概念或理论的原创性，而是它对中国宗教经验研究产生了巨大

影响。 梳理杨著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涉及

的文献极其庞杂，学科与理论流派也非常多元，我们难以在此展开。 简

要地说，杨著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是跨学科的：社会学家（如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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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人类学家（如弗里德曼）和宗教学家（如欧大年）都对《中国社会

中的宗教》评价甚高。 杨著启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比如欧大年

对中国教派的研究（Ｏｖｅｒｍｙｅｒ，１９７６）。 又比如，杨庆堃对独立宗教和混

合宗教的论述或多或少启发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宗教生态论”的讨

论，尽管宗教生态论者把民间信仰视为“非制度性宗教”的做法值得

商榷。
最后，杨庆堃的研究引发了社会人类学家对中国宗教之“一致性”

与“差异性”的系列研究。 这个工作主要是通过弗里德曼（２０１４）的工

作来完成的。 在杨庆堃之前，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着精英信仰

和民众信仰之间的对立。 韦伯（１９９９：２８２）就认为，儒家伦理“对于广

大民众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 韦伯更进一步认为“儒家伦理既缺乏

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大众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宗教信仰在伦理上予以理

性化”（李猛，２０１０：２０）。 杨氏（Ｙａｎｇ，１９６１：２７６）则认为，“儒家学者不

能被看作在宗教立场完全不同的群体，而应该承认他们与大多数中国

人持有同样的宗教生活模式”。 儒士阶层在“天命等超自然观念上与

民众共享一个宗教信仰的体系。 更重要的是，儒家和普通民众之间存

在着稳定的宗教思想交流”。
受杨庆堃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在中国宗教表面的多样性背

后，存在着某种秩序———不论是在观念层面（信仰、表征、分类原则，等
等），还是在实践和组织层面（仪式、集会、等级体系等），都存在一个中

国宗教体系”（弗里德曼，２０１４：２２）。 具体而言，他试图论证“中国宗教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统一体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宗教也是等级

制社会的一个内在部分” （弗里德曼，２０１４：２３）。 顺接这一思路，其学

生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２００８）一书中则具体论证了民间信仰与帝

国秩序之间的一致性。 王氏认为汉人的民间信仰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模

仿帝国的行政和奖惩体系，这就是为学界所熟知的“帝国的隐喻”。 韩

明士把它概括为“神灵的官僚模式”，即汉人所信仰的神灵不过是官员

的隐喻，他们正襟危坐、等级森然，庇护百姓的同时又爱接受贿赂。 这

种结构主义式的论断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质疑（Ｓｈａｈａｒ ＆ Ｗ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６；
韩明士，２００７）。 质疑者认为神灵的官僚模式无法解释汉人信仰世界

中为何影响巨大的神祇往往是女性，如观音、妈祖（Ｓａｎｇｒｅｎ，１９８３），无
法解释为何很多神灵以反抗者的形象出现（Ｓｈａｈａｒ ＆ Ｗ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６），也
无法解释很多神灵原本就是由厉鬼转化而来的现象（郝瑞，２０１４）。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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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差异性的神灵模式固然存在，但差异性的

背后实际上折射出汉人所共享的宇宙观（阴与阳）（Ｓａｎｇｒｅｎ，１９８７）、价
值观（义、诚与灵）（滨岛敦俊，２００８）以及政治力量（敕封与压制）的介

入（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８５）。 这些讨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宗教尤其是民

间信仰的理解；而引发这些讨论的源头之一，正是来自于弗里德曼对杨

庆堃论述的阐发。

五、讨论与结论

据说，语言障碍导致了巴别塔的烂尾。 巴别塔的故事或许是一个

神话，但现实社会中却并不缺乏因语言差异而导致误解的案例。 学界

对“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诸多误解就是其中一

例。 由于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用英文写就， 如何翻译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让众多学者费尽心思，各种译法层出不穷，包括弥散性宗教、
弥漫性宗教、散开性宗教、分散性宗教、寄生型宗教、渗透型宗教、普化

宗教、扩散宗教，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几乎一致把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为“制度性宗教”。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

共识性的误译，也是导致学者对杨著误解的根源之一。
“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缘起于瓦哈的宗教类型学概念“合一性

宗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专一性宗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杨庆堃先

生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改造。 在 １９５７ 年的文章中，他用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来替代 “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用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来替代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到了 １９６１ 年正式出版《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杨
庆堃用“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来替代“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通过杨先生

的论述，我们大致清楚他是受到帕森斯影响而使用“ｄｉｆｆｕｓｅｄ”一词；但
目前的文本信息实在无法让我们揣摩他为何最终选择“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用法。 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用法导致了普遍的误解。 单纯

从语义来讲，把“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译为“制度性”并无不妥；但从杨氏本意来

讲，这就是一种误解，因为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是“独立性”。 从这个意

义上讲，杨庆堃先生自己要为这一误译负一定责任。 如果他沿用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那么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解了。 比较有趣

的是，由于这种误解而产生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比如宗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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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论者对制度性宗教和非制度性宗教的讨论。
当然，这种集体性误译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杨先生来承担。 毕竟，

他已经在《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一书中明确把这组概念译为“混
合宗教”和“独立宗教”，而且还详细地阐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在

他看来，这两种形式的宗教就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确切地说，是
“混合于其他制度之中”还是“独立与其他制度之外”的区别，是成员的

宗教身份“混合于其他身份之中”还是“独立与其他身份之外”的区别。
本文成稿之后，在与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有人表示了以下困惑：既

然金耀基先生曾经参与《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一书的编撰工作，
肯定也了解杨先生有关“独立宗教”与“混合宗教”的译法，为何他在与

范丽珠合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完全不提这一译法？ 另外，从 １９６１ 年《中
国社会中的宗教》面世到 １９９９ 年杨庆堃先生去世，中间相距 ３８ 年。 在

这近四十年里，杨氏应该知道学界把“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成制度

性宗教，也知道“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有诸多译法。 但他并没有澄清这些

问题。 杨氏为何在这么多年里保持沉默？ 这两个困惑也是我的困惑，
就我目前阅读所及，还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的经典性也是本文所关心的

议题之一。 周越曾经评论道，随着近年来宗教社会学在国内迅速发展，
杨庆堃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

免不了要‘认祖’，或至少要创造一个（最好是非洋人）充当奠基角色的

人物及著作，杨庆堃及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扮演的似乎正是这个国

内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学术群体所需要的基石角色” （范丽珠等，
２０１３：３３）。 在周越看来，这种学术上的认祖归宗或者说祖先崇拜也有

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学界对杨氏所提出的概念，尤其是独立宗教和

混合宗教，不加甄别地进行“礼貌引用”。 他甚至“怀疑有些学者可能

根本没仔细读过杨氏的书”（范丽珠等，２０１３：３６）。
鉴于杨著在我国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性以及广泛存在的

误读，我们有必要仔细阅读杨著，在此基础上厘清相关误解，然后反思

其贡献和局限。 循着这一思路，本文做了初步的尝试，在重点辨析混合

宗教与独立宗教这组概念的同时，也试图简要梳理出杨著的理论来源

及学术影响。 窃以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核心概念、分析方法、分
析思路乃至分析范围都深受瓦哈的影响。 此书在理论创新方面并不突

出；其经典性也并非奠基于“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这组经常被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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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引用或者说被误解的概念，而是建立在它对后续的中国宗教研究产

生的巨大影响之上。 在过去几十年里，杨著启发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
比如宗教学家欧大年对中国教派的研究，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中国民

间信仰之“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讨论，以及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宗教

生态论”的讨论等。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更为细致和

系统的研究还有待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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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 Ｙａｎｆｅｉ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２（６）．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Ｅｒｎｓｔ １９３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ｘ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ｃｈ， 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９４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ｅｎ Ｈｏｕ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 ９６０ － １９６０． ”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 ＆ Ｅｖｅｌｙｎ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 Ｃ． Ｋ． １９５７， “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Ｉｎ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６１，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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